
國立嘉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 114 學年度課程評鑑計畫 

114.5.28 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

壹、 依據 

一、 教育部 103 年 11 月 28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135678A 號令發布之

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網要總綱」。 

二、 教育部 108 年 4 月 22 日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800311888B 號函頒行之

「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評 鑑機制辦理參考原則」。 

三、 教育部 108 年 5 月 30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80050523BB 號令發布之

「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評鑑實施要點」。 

四、 教育部 110 年 3 月 15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016363B 號令修正之

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」。 

貳、 目的 

一、確保及持續改進學校課程發展、教學創新及學生學習之成效。 

二、回饋課程網要之研修、課程政策規劃及整體教學環境之改善。 

三、協助評估課程實施及相關推動措施之成效,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之參考。 

參、 人員任務及分工 

本校課程評鑑組織為:課程發展委員會、課程自我評鑑小組、各科教學研究會

及全校教師皆須完成相關工作,其任務分述如下: 

一、課程發展委員會: 

1. 規劃與實施本校課程評鑑相關事宜。 

2. 審議課程評鑑計畫、課程自我評鑑實施之具體內容。 

3. 依課程自我評鑑過程及結果,修正學校課程計畫、提送校內外相關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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